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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 年“最美农安卫士”评选活动

推

荐

申

请

表

被推荐人：

所在单位：

申报日期：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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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姓名 性别

证件照

（2 寸近期彩照）

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

最高学历/

学位

职务

/职称

评选类别
（如监管

类）
手机

身份证号

工作单位

通讯地址

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年限

二、学习工作经历

（一）学习经历

起止年月 毕业院校 专业 学位

（二）工作经历

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

（三）何时何地受过何种表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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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荐理由

四、先进事迹

本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五、所在单位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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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七、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八、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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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 年“最美农安卫士”评选活动推荐人选
基本情况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（全称） 职称 职务 年龄 手机号码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表日期：

注：本表由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汇总上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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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推荐规则和评选规则

一、推荐规则

（一）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推荐：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县、

镇、村相关部门监管人员、协管员、检测员等申报“最美农安卫

士”，并根据实际情况遴选后，向上级市农业农村局推荐农产品

质量安全监管体系、检测体系工作人员各 2 名，文字材料经县

（区）级农业农村局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于 3 月 20 日前上报

至市级农业农村局。

（二）市级农业农村局推荐：各市农业农村局一是对县级推

荐人员相关资料进行核查，并最终在县级农业农村局推荐的人员

中选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、检测体系工作人员各 2-3 名；

二是组织当地市级及以上龙头企业、优秀协会、合作社内部品控

人员申报“最美农安卫士”，并最终选出 2-3 名；三是在市级单

位中选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和检测人员 1 名，也可以不推

荐。上述被选中的人员要求提供文字介绍、照片、短视频（自行

策划、拍摄、剪辑）用于评选，文字材料经市农业农村局签署意

见并加盖公章后于4月1日前上报至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

全监管处。

（三）自行推荐通道：一是省级检测或科研单位等可自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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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，每单位限 1 名；二是如果各级有关单位或生产经营主体有特

别优秀或有突出贡献的人员，可自行推荐 1 名。推荐方式为直接

通过官方指定渠道（邮箱或电话等）向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

安全监管处推荐，要求提供被推荐人的文字介绍、照片、短视频

（自行策划、拍摄、剪辑）用于评选，文字材料经单位签署意见

和加盖公章，于 4 月 1 日前提交。

（四）最终核查和筛选：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

处对提交的材料进行核查，最终在各市选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

体系、检测体系工作人员各 2-3 名，生产经营主体品控人员 2-3

名，以及自行推荐人员不超过 10 人进行评选。

二、评选规则

（一）网络评选：4 月 15 日前将评选资料上传至网络评选

平台，给予三天时间用于修改资料。“最美农安卫士”网络评选

分为监管体系、检测体系、生产经营主体品控三类，每类不超过

50 名参选者；网络评选从 4 月 19 起开始，为期 7 天。

（二）专家评分：4 月 20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团队

根据资料进行评分。按照形式审查、评分、公示等程序，最终确

定人选，并公布 2022 年“最美农安卫士”名单。

（三）评分：网络评选分满分 20 分。每一类参选者最高票

数为 20 分，其余人的分数为该选项票数/最高票数*20。专家评

分满分 80 分。每个参选者的分数为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后

的平均分。最终分数=网络评选分+专家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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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表扬：“最美农安卫士”将在监管体系、检测体系、

生产经营主体品控三类中各评选出 10 人。其中监管体系成绩前

3 名、检测体系成绩前 3 名、生产经营主体品控前 4 名人员将被

授予“十佳最美农安卫士”称号，其余 20 人将被授予“先进最

美农安卫士”称号，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周活动现场颁发“最

美农安卫士”奖章。


